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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文件
桂医大教〔2017〕54 号

关于印发《广西医科大学课堂纪律管理规定》
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广西医科大学课堂纪律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附件：广西医科大学课堂纪律管理规定

广西医科大学

2017 年 9 月 12 日

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7 日印发

校对：潘小炎 录入：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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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医科大学课堂纪律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规范课堂教学的运行，严

肃课堂教学纪律，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确保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等文件，特制订本管理规定。

第二章 教师课堂纪律

第二条 任课教师课堂教学活动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课堂教学传授专业知识的同

时，必须关心和爱护学生，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和魅力，言传身教，

潜移默化，引导学生塑造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三条 任课教师课堂教学中，必须履行教书育人义务，必

须自觉地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必须自觉地在教学的全过程

中履行育人工作，必须自觉地把育人工作贯穿于教学的每一环节，

确保课堂教学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

阵地。

第四条 教师应提前到达教室，作好上课准备。不得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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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退，应按时下课，不得擅自停课、调课，不得私自请他人代课。

课堂教学时间必须将手机等电子设备关闭（课堂教学需要的除

外）。

第五条 任课教师必须对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负责，要维持好

课堂教学纪律，对违纪现象有责任进行批评教育。

第六条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不同的

学术见解，但不得散布或出现违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违

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的言论；必须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原则，不得进行宗教活动。

第七条 教师授课时应衣着整洁、仪态大方，中文课程应使

用规范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开展教学活动。

第三章 学生课堂纪律

第八条 学生应当遵守课堂教学时间规定，按时上课，不迟

到、不早退、不旷课，迟到的学生应经任课老师允许后方可进入

课堂上课。因病或因事不得不请假的，必须在上课前报告任课老

师，不得擅自以开会、参加活动等理由请假。紧急情况请假不能

事先办理手续的，事后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补办请假手续。

第九条 学生应尊重教师，每次课的第一节上课铃响后，应

由班长发令“起立”，学生起立向教师致敬。如对教师课堂授课有意

见，应通过正常渠道反映。

第十条 学生应主动帮助教师擦黑板、清理讲台、收发作业

等，协助任课教师做好教学准备。负责考勤的学生干部应适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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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合任课教师进行考勤、点名。

第十一条 上课时学生不得翻阅与授课内容无关的书籍、报

纸等资料，不得做其它课程的作业或其他与本教学无关事情。

第十二条 上课时不得将与课堂教学无关的电子设备置于课

桌面上，不得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应将手机等电子设

备关闭（课堂教学需要的除外）。未经任课教师许可，不得接收、

发送和使用音频视频等电子信号。

第十三条 教师提问时，学生应起立回答。有问题或申请发

言时举手示意，经教师同意后方可起立发言。未经教师同意，不

得在课堂上随意走动和擅自出入。

第十四条 学生有义务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优美、安全

的课堂学习环境和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必须着装整洁得体。严

禁在课堂内吸烟、吃食物（饮水除外）。

第十五条 课堂内不准大声喧哗，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扔

果皮、纸屑、杂物废品，自觉爱护教室各类设备设施，不准在门

窗、桌椅及墙壁上涂写、刻画或随意张贴或破坏设备设施。

第四章 其它要求

第十六条 原则上任何人不得影响课堂正常教学活动。课堂

教学进行时，不得擅自进入教室或将师生叫离教室（自然灾害、

火警等特殊情况除外）。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学生工作

部（处）负责解释。


